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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韩建河山”）分别于

2024年2月6日、8月22日、12月7日、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

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2024-036、2024-046、2025-023）。公司子公司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青环保”）与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西贵港”）就清青环保承揽广西贵港环保工程项目发生纠纷，清青环保作为原告向

广西贵港提起诉讼，同时广西贵港亦向清青环保提起诉讼。现就诉讼进展情况披露

如下：

一、清青环保与广西贵港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9年5月31日，清青环保与广西贵港签订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烧结烟气脱硫脱硝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合同额6,200万元，后清青环保

与广西贵港因承揽合同产生纠纷，合同双方因纠纷分别诉至法院。2024年12月，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清青环保作为一审原告案件与清青环保作为一审被告案件均已二审

审理终结。清青环保因不服终审判决，提起再审申请，其作为一审原告案件与其作

为一审被告案件均已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进

展公告》（2024-046、2025-023）。

二、清青环保与广西贵港诉讼案件被执行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

桂0802执3482号之四，具体情况如下：

（一）各方当事人名称

申请执行人：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及申请执行请求

申请执行人广西贵港与被执行人清青环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

行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桂08民终1387号民事判决向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内容：1、拆除被执行人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承包范围内的

2*108㎡烧结烟气脱硫脱硝工程设备；2、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返还工程款4,320

万元及利息、受理费251,235元、保全费5,000元。

（三）本次诉讼的执行情况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向被执行人清青环保发出执行通知书，合

计执行得款7,850,997元，法院扣除相关费用后，余款7,540,026元法院已兑付给申

请执行人广西贵港。法院已对清青环保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因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次执行得款未能全部清偿本案债务，申请执行人同意

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三、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失信决定书》（2024）桂0802执3482号、

《限制消费令》（2024）桂0802执3482号，清青环保公司已被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五、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清青环保与广西贵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案涉债务尚未全部清偿，公司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对其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本次案件的执行情况对公司2025年度利润表未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

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子公司清青环保将加强运

营和应收账款回款，进一步改善其资金流动性，并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力争

妥善解决失信执行案件状态，最大限度减少对其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4 日


